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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37        证券简称：海通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20-071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 10月 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海通证券大厦 3 楼会议室（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

689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3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8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620,914,659 

其中：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455,265,87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 股） 1,165,648,78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5.370820 

其中：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6.44835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8.922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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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周杰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

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1人，出席 5人，董事瞿秋平先生、余莉萍女士和许建国

先生，独立董事张鸣先生、林家礼先生和朱洪超先生因其他公务安排未能出席本

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6 人，出席 4 人，职工代表监事吴红伟先生和监事曹奕剑

先生因其他公务安排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姜诚君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本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的监票人员和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的见证律

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 2020 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455,070,561 99.994347 195,318 0.005653 0 0.000000 

H 股 937,648,780 80.440077 0 0.000000 228,000,000 19.559923 

普通股合计： 4,392,719,341 95.061685 195,318 0.004227 228,000,000 4.934088 

 

2、 议案名称：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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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451,664,354 99.895767 3,601,525 0.104233 0 0.000000 

H 股 886,044,530 76.012993 51,470,250 4.415589 228,134,000 19.571418 

普通股合计： 4,337,708,884 93.871218 55,071,775 1.191794 228,134,000 4.936988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董小春先生为公司监事，董小春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披露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资料》。 

董小春先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生效之日起履行监事职责，其任期与第七届

监事会相同。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监管规定完成监事任职备案相关工作。 

 

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415,409,027 98.846490 39,856,852 1.153510 0 0.000000 

H 股 487,887,061 41.855409 677,761,719 58.144591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3,903,296,088 84.470205 717,618,571 15.529795 0 0.000000 

所修订的《公司章程》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生效，公司将严格按照有

关监管规定完成《公司章程》备案相关工作。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请详见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 http://www.sse.com.cn ） 和 公 司 网 站

（http://www.htsec.com ）。 

 

4、 议案名称：关于提名阮峰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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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451,665,154 99.895790 3,600,725 0.104210 0 0.000000 

H 股 879,882,742 75.484379 57,632,038 4.944203 228,134,000 19.571418 

普通股合计： 4,331,547,896 93.737890 61,232,763 1.325122 228,134,000 4.936988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阮峰先生为公司监事，阮峰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披露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

料》。 

阮峰先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生效之日起履行监事职责，其任期与第七届监

事会相同。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监管规定完成监事任职备案相关工作。 

 

(二) 涉及重大事项，持股 5%以下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1 
公司 2020 年中期利润

分配预案 
2,354,199,494 99.991704 195,318 0.008296 0 0.000000 

2 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 2,350,793,287 99.847030 3,601,525 0.152970 0 0.000000 

3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及其附件的议案 
2,314,537,960 98.307130 39,856,852 1.692870 0 0.000000 

4 
关于提名阮峰先生为

公司监事的议案 
2,350,794,087 99.847064 3,600,725 0.152936 0 0.0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 1、议案 2 和议案 4 为普通决议案，该议案经出

席本次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审议通过；议案 3 为特别决议案，以上议案均经出席本次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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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崔少梅律师、周邯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以上两位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依法出具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

如下：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0 月 20日  


